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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5 月 19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转递 2004 年 5 月 4 日美利坚合众国、欧洲联盟、俄罗斯联邦和联合国四

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后发表的四方声明（见附件）。 

 请将此声明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 

 

           科菲·安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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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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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方声明 

  2004 年 5 月 4 日，纽约 

 今天，四方代表——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

夫罗夫、爱尔兰外交部长布赖恩·科恩、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欧洲联盟共

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和欧洲外交事务专员彭定康——在纽

约会晤。 

 四方重申致力于实现我们共同的远景，即以色列和有生存能力、民主、主权

和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两国在和平与安全中共处；呼吁双方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515（2003）号决议和四方以前所发表的各项声明，采取步骤，履行《路线图》

规定的义务，实现双方在亚喀巴和沙姆沙伊赫举行的红海首脑会议上作出的承

诺。在这方面，四方敦促以色列政府将其最近申明的立场付诸行动，即准备履行

《路线图》规定的某些义务，包括拆除 2001 年 3 月以来设立的前哨阵地和努力

冻结定居活动，并敦促以色列政府遵守这些承诺，充分履行《路线图》规定的义

务。 

 四方成员审查了上次于 2003 年 9 月 26 日在纽约举行会议以来的事态发展，

并对中东局势极及关切。四方谴责对以色列持续发动的恐怖袭击，呼吁巴勒斯坦

权力机构立即对策划和实施这种袭击的恐怖团体和个人采取行动。四方成员承认

以色列在其公民遭到恐怖袭击时在国际人道主义法范围内进行自卫的正当权利，

四方呼吁以色列政府尽力避免造成平民伤亡。四方还呼吁以色列政府在符合以色

列正当安全需要的情况下，现即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减轻巴勒斯坦人民的人道

主义困境和经济困难，包括使人员和商品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内外能更自由地流

动，拆除检查站，并采取其他步骤，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尊严，改善其生活素质。

《路线图》规定，以色列政府不应采取任何破坏信任的行动，包括驱逐出境、袭

击平民、作为惩罚措施或为便利其建筑而没收和（或）摧毁巴勒斯坦人的住房和

财产、摧毁巴勒斯坦机构和基础设施；并采取特尼特工作计划具体规定的其他措

施。四方呼吁为实现全面停火而作出进一步努力，在此基础上消除恐怖能力和基

础设施，并通过执行《路线图》，在实现和平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四方注意到，以色列政府保证其所建的屏障是安全屏障，而非政治障碍，是

临时的，而非永久的。四方依然深为关切地注意到屏障的实际和拟议路线，特别

是由于其导致巴勒斯坦土地被没收，人员和商品的流动被切断，而且似乎已预先

设定了未来巴勒斯坦国的最终边界，从而破坏了巴勒斯坦人对路线图进程的信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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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积极地注意到，以色列总理沙龙宣布打算从加沙地带的所有定居点和西

岸部分领土撤出。四方欢迎并鼓励这一步骤，认为这一步骤为寻求中东和平提供

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这项倡议必须使以色列全面撤出并彻底结束对加沙的占领，

它可以成为实现两国远景的一个步骤，并有可能使《路线图》重新取得进展。四

方进一步注意到，以色列政府采取的任何单方倡议应符合《路线图》和构成《路

线图》根基的两国远景。 

 四方重申布什总统2002年 6月 24日的呼吁，即双方通过谈判达成解决办法，

以结束以色列自 1967 年开始的占领。四方还指出，任何一方均不应采取单方面

行动，以寻求对那些只能通过双方谈判和协议解决的问题事先作出定夺。对诸如

边界和难民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必须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商定，并依据

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338（1973）、1397（2002）和 1515（2003）号决议、

马德里和平进程的授权范围、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以前的各项协定以及经贝鲁特

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认可的沙特王储阿卜杜拉的倡议，而且必须符合路线图。 

 四方和国际社会准备加紧与巴勒斯坦人接触，以恢复路线图的势头，改进巴

勒斯坦的人道主义和经济状况，建立透明而负责任的巴勒斯坦机构，确保加沙和

西岸的安全和稳定，以色列撤出上述两地，防止一切恐怖主义行动，并确保解散

武装恐怖主义集团。为促进这些目标，四方将采取下述步骤，并建立适当机制，

以监测进展情况以及各方的表现： 

 四方将与世界银行、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以及特设联络委

员会一起，根据世界银行/特别协调员办事处的快速评估研究报告，确保满足巴

勒斯坦的人道主义需要，恢复和发展巴勒斯坦的基础设施并重振经济活动。四方

欢迎世界银行设立的信托基金，认为这是一个有责可究、透明并定有适当基准的

接受国际援助的机制。 

 四方将与一位致力于改革和安全工作的能够负责任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接触。

四方将通过一位得到授权的总理和巴勒斯坦改革问题工作队，并与通过特设联络

委员会和当地援助协调委员会开展工作的主要捐助方一起，调动巴勒斯坦人重振

路线图的改革议程，包括一个经过妥善准备并且时机恰当的选举进程，特别注意

以色列已撤离的地区。在这方面，四方成员将监督和监测上述方面的进展情况。 

 四方将寻求确保作出安排，保证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安全以及巴勒斯坦

人的行动自由和更多的流动和进出。四方强调，需要同所有各方就国际组织和双

边捐助方及其人员的出入、流动和安全作出商定一致、透明的安排。随着以色列

的撤离，以色列修建的基础设施和以色列撤出的土地的监管应通过适当的机制转

到重组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并与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四方及国际社会的其他代

表协调，以确定公平和透明的安排，尽快对这些区域作出最后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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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取得进展的任何可能性而言，有效的安全安排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与路线

图相一致，应同由美国领导的监督委员会协调并在其主持下，同时与经授权的总

理和内阁协调，重组巴勒斯坦安全机构并进行重新培训，为巴勒斯坦人提供法治

和安全，终止对以色列和以色列人的恐怖袭击，摧毁恐怖主义分子的能力和基础

设施。四方特别欢迎埃及政府致力于安全问题，包括努力实现全面和永久停火，

向这一目标迈出了一步。 

 四方重申，将根据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致力于公正、全

面和永久地解决阿以冲突；并提醒所有各方注意，需要考虑其行动的长期后果以

及所有各方的义务，即促使恢复政治对话的工作取得迅速进展。四方将继续与以

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所有其他方面接触，包括在当地派驻特使，以确保就上述

各步骤开展相关的后续活动。将在四方的主持下建立一个合适的协调和监督机

制。四方还呼吁该地区的所有国家竭尽全力，促进和平，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恐

怖主义团伙利用其领土策划、筹备或发动恐怖主义攻击。 

 


